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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市政府采购项目
鞍山市公安局交通安全管理局施划热熔道路
标志标线项目

合同编号：AGJGC2019G001
计划编号：ASZC20190400009

           
合  同





合同买方：鞍山市公安局交通安全管理局
合同卖方：山西长达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采购代理机构：鞍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bookmark: _Toc320981428][bookmark: _Toc477955009]合同协议书
                                                    编号：                  
发包人（全称）：        鞍山市公安局交通安全管理局            
法 定 代 表 人：                                             
法定注册地址：                                               

承包人（全称）：         山西长达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法 定 代 表 人：                杜利民                       
法定注册地址：       太原市高新技术开发区高新街32号         

发包人为建设鞍山市公安局交通安全管理局施划热熔道路标志标线（以下简称“本工程”），已接受承包人提出的承担本工程的施工、竣工、交付并维修其任何缺陷的投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共同达成并订立如下协议。
一、工程概况
工程名称：鞍山市公安局交通安全管理局施划热熔道路标志标线
工程地点：   鞍山市              
工程内容：施工范围包括市区5条道路部分路段、31个岗区及维修道路破损路面标线修补等热熔标线施划和清除部分旧标线等工程，工程总量为42850㎡。  
工程立项批准文号：                                       
资金来源：     政府拨款                                  
付款方式：
验收合格后，由采购单位直接将合同总价款的97%支付给乙方，余款作为质量保证金，一年后无质量问题再行拨付。  
二、工程承包范围
承包范围：双黄线、单黄线、白实线、白虚线、停止线、人行横道线、导向箭头等道路语言文字。 

三、合同工期
计划开工日期：         年        月       日
计划竣工日期：        年        月         日
工期总日历天数         天，自监理人发出的开工通知中载明的开工日期起算。
四、质量标准
工程质量标准：   合格          
一、投标函及投标函附录一、投标函及投标函附录  
（一）投标函（一）投标函  
鞍山市公安局交通安全管理局（招标人名称） ： 
 
1．我方已仔细研究了鞍山市公安局交通安全管理局施划热熔道路标志标线
（项目名称）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愿意以人民币（大写）玖拾玖万叁仟陆佰捌
拾元整 （¥993680 元）的投标总报价，工期：签订合同之日起半年，按合同约
定实施和完成承包工程，修补工程中的任何缺陷，工程质量达到 合格   。 
2．我方承诺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有效期内不修改、撤销投标文件。 
3．随同本投标函提交投标保证金一份，金额为人民币（大写） 贰万元整
（¥ 20000 ） 。 
4．如我方中标： 
（1）我方承诺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在中标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内与你方
签订合同。 
（2）随同本投标函递交的投标函附录属于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 
（3）我方承诺按照招标文件规定向你方递交履约担保。 
（4）我方承诺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并移交全部合同工程。 
5．我方在此声明，所递交的投标文件及有关资料内容完整、真实和准确，
且不存在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1.4.2 项和第 1.4.3 项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  
6．           /                       （其他补充说明） 。 
 
                   投 标 人： 山西长达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地址：     太原市高新技术开发区高新街 32 号      
    网址：            www.roadmark.cn               
  电话：             0351-7020443                 
  传真：             0351-7020760                 
邮政编码：            030006                    
 2019 年 6 月 18 日 
 
  
（二）投标函附录（二）投标函附录  
 
序号序号  条款名称条款名称  合同条款号合同条款号  约定约定内容内容  备注备注  
1 项目经理 1.1.2.4 姓名：苏平原   
2 工期 1.1.4.3 
工期：签订合同之日起
半年， 
 
3 缺陷责任期 1.1.4.5 24 个月  
…… …… …… ……  
…… …… …… ……  
…… …… …… ……  
…… …… …… ……  
…… …… …… ……  
 
  
4 4、投标报价明细表、投标报价明细表  
工程名称：鞍山市公安局交通安全管理局施划热熔道路标志标线           
单位：元 
序号 道路名称 项目名称 起止点 
施划面积
（㎡） 
全费用 
综合单价 
合价 
1 胜利广场 
热熔标线
施工 
一周 1720 24.8 42656 
2 站前广场 
热熔标线
施工 
一周 1500 24.8 37200 
3 胜利路 
热熔标线
施工 
东民生路—胜
利广场 
1239 24.8 30727.2 
4 建国大道 
热熔标线
施工 
站前—解放立
交 
2980 24.8 73904 
5 民生地道桥 
热熔标线
施工 
建国大道—铁
西三道街 
280 24.8 6944 
6 胜利路永昌岗 
热熔标线
施工 
岗区四周60米
区域 
1020 24.8 25296 
7 
胜利路东山街
岗 
热熔标线
施工 
岗区四周60米
区域 
610 24.8 15128 
8 
胜利路鞍千路
岗 
热熔标线
施工 
岗区四周60米
区域 
901 24.8 22344.8 
9 
胜利路新华街
岗 
热熔标线
施工 
岗区四周60米
区域 
722 24.8 17905.6 
10 
胜利路民生路
岗 
热熔标线
施工 
岗区四周60米
区域 
550 24.8 13640 
11 
胜利路双山路
岗 
热熔标线
施工 
岗区四周60米
区域 
630 24.8 15624 
12 
胜利路建设大
道岗 
热熔标线
施工 
岗区四周60米
区域 
920 24.8 22816 
13 中华路永昌岗 
热熔标线
施工 
岗区四周60米
区域 
780 24.8 19344 
14 
中华路鞍千路
岗 
热熔标线
施工 
岗区四周60米
区域 
684 24.8 16963.2 
15 
园林大道烟草
岗 
热熔标线
施工 
岗区四周60米
区域 
810 24.8 20088 
16 
园林大道新华
街岗 
热熔标线
施工 
岗区四周60米
区域 
509 24.8 12623.2 
17 
园林大道二一
九路岗 
热熔标线
施工 
岗区四周60米
区域 
528 24.8 13094.4 
18 
园林大道卫校
岗 
热熔标线
施工 
岗区四周60米
区域 
512 24.8 12697.6 
19 
园林路安乐街
岗 
热熔标线
施工 
岗区四周60米
区域 
480 24.8 11904 
20 
园林路工人街
岗 
热熔标线
施工 
岗区四周60米
区域 
460 24.8 11408 
21 
千山中路莘英
岗 
热熔标线
施工 
岗区四周60米
区域 
849 24.8 21055.2 
22 
千山中路广场
西路岗 
热熔标线
施工 
岗区四周60米
区域 
511 24.8 12672.8 
23 
千山西路八家
子街岗 
热熔标线
施工 
岗区四周60米
区域 
620 24.8 15376 
24 
千山西路民生
路岗 
热熔标线
施工 
岗区四周60米
区域 
680 24.8 16864 
25 
千山西路大西
街岗 
热熔标线
施工 
岗区四周60米
区域 
630 24.8 15624 
26 
千山西路建设
大道岗 
热熔标线
施工 
岗区四周60米
区域 
868 24.8 21526.4 
27 
建国大道南三
环岗 
热熔标线
施工 
岗区四周60米
区域 
880 24.8 21824 
28 
建国大道文化
街岗 
热熔标线
施工 
岗区四周60米
区域 
715 24.8 17732 
39 
建国大道烈士
山街岗 
热熔标线
施工 
岗区四周60米
区域 
720 24.8 17856 
30 
南三环汇园大
道岗 
热熔标线
施工 
岗区四周60米
区域 
770 24.8 19096 
31 欧华小区岗 
热熔标线
施工 
岗区四周60米
区域 
445 24.8 11036 
32 
交通路民生路
岗 
热熔标线
施工 
岗区四周60米
区域 
520 24.8 12896 
33 
人民路六道街
岗 
热熔标线
施工 
岗区四周60米
区域 
412 24.8 10217.6 
34 
人民路九道街
岗 
热熔标线
施工 
岗区四周60米
区域 
550 24.8 13640 
35 
莘华路莘英路
岗 
热熔标线
施工 
岗区四周60米
区域 
510 24.8 12648 
36 
鞍千路越岭路
岗 
热熔标线
施工 
岗区四周60米
区域 
640 24.8 15872 
37 
修补道路维修
破损的标线 
热熔标线
施工 
 9695 24.8 240436 
38 清除热熔标线   5000 11 55000 
投标总价 993680 
 
注：1、投标报价为全费用综合单价报价，固定单价合同。工程量清单报价表中所填入的全
部费用综合单价和合价均包括人工费、 材料费、 机械费、 措施费、 设计费、 运杂费、 质检费、
缺陷修复费、保险费、管理费、利润、税金、办理道路及相关审批的费用、验收费用、风险
等为完成本工程项目必须发生的全部费用。投标人不得自行采用其他形式报价。 
2、投标报价必须包括项目施工所有内容，且满足第七章 技术标准和要求。 
 
 
 
投标人（公章）: 山西长达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2019 年 6 月 18 日 
 
  
1111、、售后服务承诺售后服务承诺  
（一）总部服务体系及技术支持力量（一）总部服务体系及技术支持力量  
(1) 山西长达交通设施有限公司服务文化 
服务宗旨:快捷、果断、准确、周到彻底； 
服务目标:服务质量赢得用户满意； 
服务方式:厂家一站式服务 
服务理念:以客户为本,全心全意为客户服务 
(2)长达公司客户技术支持和服务 
我 公 司 服 务 网 通 过 (0351-7020760 、 400-007-0127) 热 线 、 网 站
http://www.roadmark.cn 和其他服务方式，及时高效地为全国各地广大客户提
供山西长达公司产品的售前咨询、售后服务，排除客户在使用及施工过程中遇到
的各种技术问题，保证客户方便使用。 
我公司为标线行业内首家高新技术企业，承担了山西交通厅、科技厅多项标
线类课题研究， 拥有 7 项标线涂料发明专利及实用新型专利， 2 项标线施工工法，
参与制定了多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拥有一支由博士、硕士及高级技术人员组
成的研发团队，负责标线涂料的研发，并著有国内第一本公开出版的标线涂料书
籍《道路标线材料及应用》 。 
（（二二）售后服务团队）售后服务团队  
售后负责人 阴攀峰 
24 小时售后服务电话 024-83695419,18604145024 
售后服务地址 沈阳市浑南区沈营路 11-9 号 1-7-2 室 
备品、备件服务地址 沈阳市大东区文官街 50-8 号 
  
(1)生产制造厂商或授权代理商在项目所在地的售后服务网络：我公司在沈
阳市浑南区沈营路 11-9 号设置分支机构， 负责人： 阴攀峰， 电话： 13513647838。
在接到报修电话后，我公司将在 24 小时内到达维修地点，提供维修方案，规定
时间内完成修复。长达公司为客户提供 24 小时的电话服务，工程师上门服务，
售后服务支持工程师将对您遇到的问题或故障提供技术上的咨询和指导。 
(2)备品备件供应及优惠价格： 我公司在沈阳市大东区文官街 50-8 号设有
仓库基地，存放售后服务所需各种材料及设备，已确保在接到售后维修任务时
24 小时内修复。我公司承诺保修期后对所有货物的维修只收取材料成本费用。 
售后负责人：阴攀峰 
 
  
6 6、施工技术方案、施工技术方案  
如我公司有幸中标，我公司将按照招标文件的技术标准和要求进行施工。 
1、 我公司提供符合国家交通行业标准 JT/T280-2004 热熔标线涂料的检测报
告。后附：热熔反光型白黄色检测报告和工厂检验合格证书 
JT/T280-2004 热熔反光型（黄色、白色）涂料技术参数 
项     目 技 术 要 求 我公司检测报告结果 
1 密度（g/cm3） 1.8—2.3 白色：1.86  黄色：1.84 
2 软化点，℃ 90—125 白色：94   黄色：98 
3 涂膜颜色与外观 
干燥后， 应无皱纹、 斑点、 起泡、 裂纹、
脱落粘胎现象， 涂膜颜色和外观与标准
板差别不大 
干燥后，无皱纹、斑点、起泡、裂
纹、脱落粘胎现象，涂膜颜色和外
观与标准板差别不大 
4 不粘胎干燥时间 （min) ≤3 白色：3   黄色：3 
5 
色度
性能 
白
色 
色品坐标
（x,y） 
在以下四角点色品坐标组成的四边形
内（0.350,0.360)； （0.300，0.310） ；
（0.290,0.320） ； （0.340,0.370） 
x：0.319 
y：0.338 
亮度因数 ≥0.35 0.79 
黄
色 
色品坐标
（x,y） 
在以下四角点色品坐标组成的四边形
内    （0.545,0.454)； （0.487，
0.423） ； （0.427,0.483） ；
（0.465,0.534） 
x：0.498 
y：0.479 
亮度因数 ≥0.27 0.47 
6 抗压强度，Mpa ≥12 白色：14.5   黄色：19.8 
7 
耐磨性（mg)(200 转
/1000g 后减重） 
≤80（JM—100 橡胶砂轮） 白色：57.1   黄色：56.9 
8 耐水性 在水中侵 24H 应无异常现象 在水中侵 24H 无异常现象 
9 耐碱性 
在氢氧化钙饱和溶液中侵 24H 应无异
常现象 
在氢氧化钙饱和溶液中侵 24H 无异
常现象 
10 玻璃珠含量，% 18—25 白色：24.3  黄色：20.9 
11 流动度，s 35±10 白色：38  黄色：38 
12 涂层低温抗裂性 
-10℃保持 4h,室温放置 4h 为一个循
环，连续做三个循环后无裂纹 
-10℃保持4h,室温放置4h为一个循
环，连续做三个循环后无裂纹 
13 加热稳定性 
200℃—220℃在搅拌状态下保持4h,应
无明显泛黄、焦化、结块等现象 
200℃—220℃在搅拌状态下保持
4h,无明显泛黄、焦化、结块等现象 
  
2、施划标线的标准符合国家标准 GB5768-2009。施划标线的质量符合国家
道路标线质量要求和检测方法。 
 
GB5768-2009 道路标线施划标准 
  
 
  
 
 
 
 
 
 
 
 
 
 
 
 
 
 
 
 
 
 
 
 
 
 
 
 
 
 
 
 
 
 
 
 
 
 
 
 
 
 
3、施划内容：双黄线、单黄线、白实线、白虚线、停止线、人行横道线、
导向箭头等道路语言文字。 
4、 道路标线质保期： 热熔反光标线不少于 24 个月， 涂膜厚度 1.5~2.5 毫米。 

五、合同形式
本合同采用     固定单价   合同形式。
六、签约合同价
金额（大写）： 玖拾玖万叁仟陆佰捌拾  元（人民币）
（小写）￥：       993680       元
七、承包人项目经理：
姓名： 苏平原      ；        职称：   高级工程师       ；
身份证号： 3408261974....0095   ；   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号：  0092736   ；
建造师注册证书号:         00154906                          。
建造师执业印章号:        晋114060903143（00）              。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号：     晋建安B（2005）0010493        。
八、合同文件的组成
下列文件共同构成合同文件：
1、本协议书；
2、中标通知书；
3、竞争性谈判响应承诺书；
4、专用合同条款；
5、通用合同条款；
6、技术标准和要求；
7、图纸；
8、已标价工程量清单；
9、其他合同文件（包括竞争性谈判文件）。
上述文件互相补充和解释，如有不明确或不一致之处，以合同约定次序在先者为准。
九、本协议书中有关词语定义与合同条款中的定义相同。
十、承包人承诺按照合同约定进行施工、竣工、交付并在质量保修期内对工程缺陷承担维修责任。
十一、发包人承诺按照合同约定的条件、期限和方式向承包人支付合同价款。
十二、本协议书连同其他合同文件正本一式两份，合同双方各执一份；副本一式     份，
十三、验收按《鞍山市政府采购合同履约验收管理办法》执行。
十四、合同须到鞍山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科备案。
十五、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但不得背离本协议第七条所约定的合同文件的实质性内容。补充协议是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


发包人：鞍山市公安局交通安全管理局（盖单位章）  承包人：山西长达交通设施有限公司（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                               法定代表人或其
委托代理人：                   （签字）      委托代理人：                   （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一：履约担保格式（不收取）

履约担保

             		  （发包人名称）：

鉴于                （发包人名称，以下简称“发包人”）接受       （承包人名称，以下称“承包人”）于    年    月    日参加         （项目名称）的投标。我方愿意就承包人履行与你方订立的合同，向你方提供担保。 
1. 担保金额人民币（大写）                 （¥             ）。
2. 担保有效期自发包人与承包人签订的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发包人签发工程接收证书之日止。
3. 在本担保有效期内，因承包人违反合同约定的义务给你方造成经济损失时，我方在收到你方以书面形式提出的在担保金额内的赔偿要求后，在7天内支付。 
4. 发包人和承包人按《通用合同条款》第9条变更合同时，我方承担本担保规定的义务不变。 

担 保 人：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地    址：                                    
邮政编码：                                    
电    话：                                   
传    真：                                   
           年        月        日





附件一：工程质量保修书格式
工程质量保修书
发包人（全称）：鞍山市公安局交通安全管理局  
承包人（全称）：山西长达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发包人、承包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及相关的法规，经协商一致，对鞍山市公安局交通安全管理局施划热熔道路标志标线（工程全称）签定工程质量保修书。
一、工程质量保修范围和内容
承包人在质量保修期内，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管理规定和双方约定，承担本工程质量保修责任。
具体保修的内容，双方约定如下：
         道路标线质保期：热熔反光标线不少于24个月。         ＿＿＿＿                                                         
二、质量保修期
质量保修期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保修期及责任按合同规定执行。
三、质量保修责任
1.属于保修范围、内容的项目，承包人应当在接到保修通知之日起７天内派人保修。承包人不在约定期限内派人保修的，发包人可以委托他人修理。
2.发生紧急抢修事故的，承包人在接到事故通知后，应当立即到达事故现场抢修。
3.质量保修完成后，由发包人组织验收。
四、保修费用
保修费用由造成质量缺陷的责任方承担。
五、其他
双方约定的其他工程质量保修事项：                   
本工程质量保修书，由施工合同发包人、承包人双方在竣工验收前共同签署，作为施工合同附件，其有效期限至保修期满。

发包人（公章）：　　　　　　　　　　　     承包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477954922][bookmark: _Toc247085853][bookmark: _Toc179632787][bookmark: _Toc152045769][bookmark: _Toc144974831][bookmark: _Toc246996338][bookmark: _Toc246997081][bookmark: _Toc152042551]第一节 通用合同条款
略
[bookmark: _Toc320981405][bookmark: _Toc477954923]第二节 专用合同条款
[bookmark: _Toc320981406][bookmark: _Toc241486285][bookmark: _Toc477954924][bookmark: _Toc152042402][bookmark: _Toc152045624][bookmark: _Toc144974592][bookmark: _Toc179632642]1. 一般约定
[bookmark: _Toc241486286][bookmark: _Toc152042390][bookmark: _Toc144974580][bookmark: _Toc179632630][bookmark: _Toc152045612][bookmark: _Toc477954925]1.1 词语定义
1.1.2合同当事人和人员
1.1.2.2发包人：鞍山市公安局交通安全管理局
1.1.2.2承包人：山西长达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1.1.2.6监理人：                          。
1.1.2.8发包人代表：指发包人指定的派驻施工场地（现场）的全权代表。工程开工后由发包人指定。
1.1.2.9专业分包人：指根据合同条款第15.8.1项的约定，由发包人和承包人以招标方式选择的分包人。
1.1.2.10专项承包商：指根据合同条款第15.8.1项的约定，由发包人和承包人以招标方式选择的承包商。
1.1.2.11独立承包人：指与发包人直接订立工程承包合同，负责实施与工程有关的其他工作的当事人。
1.1.3工程和设备
1.1.3.2永久工程：招标文件中指定的内容。
1.1.3.3临时工程：临时工程为乙方临时住所及堆料场地。
1.1.3.4单位工程：指具有相对独立的设计文件，能够独立组织施工并能形成独立使用功能的永久工程的组成部分。
1.1.3.10永久占地：              无    。
1.1.3.11临时占地：    乙方进场后，双方协商确定临时占地。
1.1.4日期
1.1.4.5缺陷责任期期限：      24     个月。缺陷责任期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单位工程先于全部工程进行验收，单位工程缺陷责任期自单位工程验收合格之日起算。
缺陷责任期终止后，发包人应退还剩余的质量保证金。
1.1.4.8保修期：是根据现行有关法律规定，在合同条款第19.7款中约定的由承包人负责对合同约定的保修范围内发生的质量问题履行保修义务并对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期限。
1.1.6其他
1.1.6.2材料：指构成或将构成永久工程组成部分的各类物品(工程设备除外)，包括合同中可能约定的承包人仅负责供应的材料。
1.1.6.3争议评审组：是由发包人和承包人共同聘请的或者委托社会公信机构推荐的人员组成的独立、公正的第三方临时性组织，一般由一名或者三名合同管理和（或）工程管理专家组成。争议评审组负责对发包人和（或）承包人提请进行评审的本合同项下的争议进行评审并在规定的期限内给出评审意见，合同双方在规定的期限内均未对评审意见提出异议时，评审意见对合同双方有最终约束力。发包人和承包人应当分别与接受聘请的争议评审专家签订聘用协议，就评审的争议范围、评审意见效力等必要事项做出约定。
1.1.6.4 除另有特别指明外，专用合同条款中使用的措辞“合同条款”指通用合同条款和（或）专用合同条款。
[bookmark: _Toc152042393][bookmark: _Toc144974583][bookmark: _Toc241486287][bookmark: _Toc179632633][bookmark: _Toc152045615]1.4 合同文件的优先顺序
合同文件的优先解释顺序如下：
（1）合同协议书；
（2）中标通知书；
（3）竞争性谈判响应承诺书；
（4）专用合同条款；
（5）通用合同条款；
（6）技术标准和要求；
（7）图纸；
（8）已标价工程量清单；
（9）其他合同文件                                         
图纸与技术标准和要求之间有矛盾或者不一致的，以其中要求较严格的标准为准。专用合同条款中没有约定的但在“技术标准和要求”第一节“一般要求”中有约定的内容，具有与专用合同条款的同等的优先解释顺序，但其中与通用合同条款和专用合同条款约定内容有抵触的，对合同双方不具合同约束力。
合同双方在合同订立和履行过程中签订的补充协议亦构成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其解释顺序视其内容与其他合同文件的相互关系而定，但是任何补充或者修改性质的协议均不能与上述合同文件内容有实质性的不一致，否则为无效补充和修改，对合同双方不具合同约束力。
[bookmark: _Toc152045616][bookmark: _Toc241486288][bookmark: _Toc144974584][bookmark: _Toc477954926][bookmark: _Toc179632634][bookmark: _Toc152042394]1.5 合同协议书
合同生效的条件：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bookmark: _Toc179632635][bookmark: _Toc241486289][bookmark: _Toc152042395][bookmark: _Toc152045617][bookmark: _Toc477954927][bookmark: _Toc144974585]1.6 图纸和承包人文件
1.6.1图纸的提供
（1） 发包人按照合同条款本项的约定向承包人提供图纸。承包人需要增加图纸套数的，发包人应代为复制，复制费用由承包人承担。
（2） 在监理人批准合同条款第10.1款约定的合同进度计划或者合同条款10.2款约定的合同进度计划修改后7天内,承包人应当根据合同进度计划和本项约定的图纸提供期限和数量，编制或者修改图纸供应计划并报送监理人，其中应当载明承包人对各区段最新版本图纸(包括合同条款第1.6.3项约定的图纸修改图)的最迟需求时间，监理人应当在收到图纸供应计划后7天内批复或提出修改意见，否则该图纸供应计划视为得到批准。经监理人批准的最新的图纸供应计划对合同双方有合同约束力，作为发包人或者监理人向承包人提供图纸的主要依据。发包人或者监理人不按照图纸供应计划提供图纸而导致承包人费用增加和（或）工期延误的，由发包人承担赔偿责任。承包人未按照本目约定的时间向监理人提交图纸供应计划,致使发包人或者监理人未能在合理的时间内提供相应图纸或者承包人未按照图纸供应计划组织施工所造成的费用增加和（或）工期延误由承包人承担。
（3）发包人提供图纸的期限：  开工前 。
（4）发包人提供图纸的数量： 一套  。
1.6.2 承包人提供的文件
（1）除专用合同条款第4.1.10(1)目约定的由承包人提供的设计文件外，本项约定的其他应由承包人提供的文件，包括必要的加工图和大样图，均不是合同计量与支付的依据文件。由承包人提供的文件范围：招标文件工程范围内的施工详图  。
（2）承包人提供文件的期限： 开工前。
（3）承包人提供文件的数量： 两套 。
（4）监理人批复承包人提供文件的期限：各单位工程施工前。
（5）其他约定：                              无                               
                                                                              。
1.6.3 图纸的修改
监理人应当按照合同条款第1.6.1（2）目约定的有合同约束力的图纸供应计划，签发图纸修改图给承包人。
[bookmark: _Toc179632636][bookmark: _Toc152045618][bookmark: _Toc152042396][bookmark: _Toc144974586][bookmark: _Toc241484560][bookmark: _Toc241459664]1.7 联 络
1.7.2联络来往函件的送达和接收
（1）联络来往信函的送达期限：合同约定了发出期限的，送达期限为合同约定的发出期限后的24小时内；合同约定了通知、提供或者报送期限的，通知、提供或者报送期限即为送达期限。
（2）发包人指定的接收地点：          。
（3）发包人指定的接收人为：                                               。
（4）监理人指定的接收地点：                                               。
（5）监理人指定的接收人为：                                               。
（6）承包人指定的接收人为合同协议书中载明的承包人项目经理本人或者项目经理的授权代表。承包人应在收到开工通知后7天内，按照合同条款第4.5.4项的约定，将授权代表其接收来往信函的项目经理的授权代表姓名和授权范围通知监理人。除合同另有约定外，承包人施工场地管理机构的办公地点即为承包人指定的接收地点。
（7）发包人（包括监理人）和承包人中任何一方指定的接收人或者接收地点发生变动，应当在实际变动前提前至少一个工作日以书面方式通知另一方。发包人（包括监理人）和承包人应当确保其各自指定的接收人在法定的和（或）符合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始终工作在指定的接收地点，指定接收人离开工作岗位而无法及时签收来往信函构成拒不签收。
（8）发包人（包括监理人）和承包人中任何一方均应当及时签收另一方送达其指定接收地点的来往信函，同一来往信函拒不签收达三次的，送达信函的一方可以采用挂号或者公证方式送达，所造成的费用增加（包括被迫采用特殊送达方式所发生的费用）和（或）延误的工期由拒绝签收一方承担。
[bookmark: _Toc320981407][bookmark: _Toc241486291][bookmark: _Toc477954928]2. 发包人义务
[bookmark: _Toc241486292][bookmark: _Toc179632645][bookmark: _Toc152042405][bookmark: _Toc152045627][bookmark: _Toc477954929][bookmark: _Toc144974595]2.3 提供施工场地
施工场地应当在监理人发出的开工通知中载明的开工日期前    天具备施工条件并移交给承包人，具体施工条件在第七章“技术标准和要求”第一节“一般要求”中约定。发包人最迟应当在移交施工场地的同时向承包人提供施工场地内地下管线和地下设施等有关资料，并保证资料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bookmark: _Toc152042407][bookmark: _Toc144974597][bookmark: _Toc477954930][bookmark: _Toc241486293][bookmark: _Toc152045629][bookmark: _Toc179632647]2.5 组织设计交底
[bookmark: _Toc144974598][bookmark: _Toc152042408][bookmark: _Toc152045630][bookmark: _Toc179632648]发包人应当在合同条款11.1.1项约定的开工日期前组织设计单位向承包人进行合同工程总体设计交底（包括图纸会审）。发包人还应按照合同进度计划中载明的阶段性设计交底时间组织和安排阶段工程设计交底（包括图纸会审）。承包人可以书面方式通过监理人向发包人申请增加紧急的设计交底，发包人在认为确有必要且条件许可时，应当尽快组织这类设计交底。
[bookmark: _Toc152042410][bookmark: _Toc144974600][bookmark: _Toc477954931][bookmark: _Toc241486294][bookmark: _Toc179632650][bookmark: _Toc152045632]2.8 其他义务
（1）按有关规定及时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
（2）根据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或）城市建设档案管理机构的规定，收集、整理、立卷、归档工程资料，并按规定时间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城市建设档案管理机构移交规定的工程档案。
（3）批准和确认：按合同约定应当由监理人或者发包人回复、批复、批准、确认或提出修改意见的承包人的要求、请求、申请和报批等，自监理人或者发包人指定的接收人收到承包人发出的相应要求、请求、申请和报批之日起，如果监理人或者发包人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未予回复、批复、批准、确认或提出修改意见的，视为监理人和发包人已经同意、确认或者批准。
（4）发包人应当履行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以及下述义务：  下达开工令、停工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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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须经发包人批准行使的权力：                                           
                                                                              。不管通用合同条款第3.1.1项如何约定，监理人履行须经发包人批准行使的权力时，应当向承包人出示其行使该权力已经取得发包人批准的文件或者其他合法有效的证明。
[bookmark: _Toc241486297][bookmark: _Toc179632654][bookmark: _Toc477954934][bookmark: _Toc152045636][bookmark: _Toc152042414][bookmark: _Toc144974604]3.3 监理人员
3.3.4 总监理工程师不应将第3.5款约定应由总监理工程师作出确定的权力授权或者委托给其他监理人员。
[bookmark: _Toc241486298][bookmark: _Toc179632655][bookmark: _Toc152045637][bookmark: _Toc152042415][bookmark: _Toc477954935][bookmark: _Toc144974605]3.4 监理人的指示
3.4.4除通用合同条款已有的专门约定外，承包人只能从总监理工程师或按第3.3.1项授权的监理人员处取得指示，发包人应当通过监理人向承包人发出指示。
[bookmark: _Toc320981409][bookmark: _Toc241486299][bookmark: _Toc179632657][bookmark: _Toc152045639][bookmark: _Toc152042417][bookmark: _Toc144974607][bookmark: _Toc477954936]4. 承包人
[bookmark: _Toc241486300][bookmark: _Toc179632658][bookmark: _Toc152045640][bookmark: _Toc152042418][bookmark: _Toc144974608][bookmark: _Toc477954937]4.1 承包人的一般义务
4.1.3除专用合同条款第5.2款约定由发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和第6.2款约定由发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外，承包人应负责提供为完成合同工作所需的劳务、材料、施工设备、工程设备和其他物品，并按合同约定负责临时设施的设计、建造、运行、维护、管理和拆除。
4.1.8为他人提供方便
（1）承包人应当对在施工场地或者附近实施与合同工程有关的其他工作的独立承包人履行管理、协调、配合、照管和服务义务，由此发生的费用被认为已经包括在承包人的签约合同价（投标总报价）中。
（2）承包人还应按监理人指示为独立承包人以外的他人在施工场地或者附近实施与合同工程有关的其他工作提供可能的条件，可能发生费用由监理人按第3.5款商定或者确定。
4.1.10其他义务  
[bookmark: _Toc152042420][bookmark: _Toc144974610][bookmark: _Toc477954938][bookmark: _Toc241486301][bookmark: _Toc179632660][bookmark: _Toc152045642]4.3 分包 
4.3.2发包人同意承包人分包的非主体、非关键性工作见投标函附录。除通用合同条款第4.3款的约定外，分包还应遵循以下约定：
（1）除投标函附录中约定的分包内容外，经过发包人和监理人同意，承包人可以将其他非主体、非关键性工作分包给第三人，但分包人应当经过发包人和监理人审批。发包人和监理人有权拒绝承包人的分包请求和承包人选择的分包人。
（2）发包人在工程量清单中给定暂估价的专业工程，包括从暂列金额开支的专业工程，达到依法应当招标的规模标准的，以及虽未达到规定的规模标准但合同中约定采用分包方式或者招标方式实施的，应当按专用合同条款第15.8.1项的约定，由发包人和承包人以招标方式确定专业分包人。除项目审批部门有特别核准外，暂估价的专业工程的招标应当采用与施工总承包同样的招标方式。
（3）在相关分包合同签订并报送有关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后7天内，承包人应当将一份副本提交给监理人，承包人应保障分包工作不得再次分包。
（4）分包工程价款由承包人与分包人（包括专业分包人）结算。发包人未经承包人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分包人（包括专业分包人）支付相关分包合同项下的任何工程款项。因发包人未经承包人同意直接向分包人（包括专业分包人）支付相关分包合同项下的任何工程款项而影响承包人工作的，所造成的承包人费用增加和（或）延误的工期由发包人承担。
[bookmark: _Toc179632662][bookmark: _Toc152045644][bookmark: _Toc152042422][bookmark: _Toc144974612]（5）未经发包人和监理人审批同意的分包工程和分包人，发包人有权拒绝验收分包工程和支付相应款项，由此引起的发包人费用增加和（或）延误的工期由承包人承担。
[bookmark: _Toc241486302][bookmark: _Toc477954939]4.5 承包人项目经理
4.5.1承包人项目经理必须与承包人投标时所承诺的人员一致，并在根据通用合同条款第11.1.1项确定的开工日期前到任。在监理人颁发本工程工程接收证书前，项目经理不得同时兼任其他任何项目的项目经理。未经发包人书面许可，承包人不得更换项目经理。承包人项目经理的姓名、职称、身份证号、执业资格证书号、注册证书号、执业印章号和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号等细节资料应当在合同协议书中载明。
[bookmark: _Toc241486303][bookmark: _Toc179632668][bookmark: _Toc152045650][bookmark: _Toc152042428][bookmark: _Toc144974618][bookmark: _Toc477954940]4.11 不利物质条件
[bookmark: _Toc179632669][bookmark: _Toc152045651][bookmark: _Toc144974619][bookmark: _Toc152042429]4.11.1不利物质条件的范围：                                                
                                                                              。
[bookmark: _Toc477954941][bookmark: _Toc241486304][bookmark: _Toc320981410]5. 材料和工程设备
[bookmark: _Toc241486305][bookmark: _Toc179632670][bookmark: _Toc152045652][bookmark: _Toc152042430][bookmark: _Toc144974620][bookmark: _Toc477954942]5.1 承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
5.1.1除专用合同条款第5.2款约定由发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外，由承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均由承包人负责采购、运输和保管。但是，发包人在工程量清单中给定暂估价的材料和工程设备，包括从暂列金额开支的材料和工程设备，其中属于依法必须招标的范围并达到规定的规模标准的，以及虽不属于依法必须招标的范围但合同中约定采用招标方式采购的，应当按专用合同条款第15.8.1项的约定，由发包人和承包人以招标方式确定专项承包商。承包人负责提供的主要材料和工程设备清单见合同附件二“承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一览表”。
5.1.2 承包人将由其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的供货人及品种、规格、数量和供货时间等报送监理人审批的期限：七日。 
[bookmark: _Toc152042431][bookmark: _Toc144974621][bookmark: _Toc477954943][bookmark: _Toc241486306][bookmark: _Toc179632671][bookmark: _Toc152045653]5.2 发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
5.2.1发包人负责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的名称、规格、数量、价格、交货方式、交货地点和计划交货日期等见合同附件三“发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一览表”。
5.2.3由发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验收后，由承包人负责接收、运输和保管。 
[bookmark: _Toc320981411][bookmark: _Toc152042434][bookmark: _Toc144974624][bookmark: _Toc477954944][bookmark: _Toc241486307][bookmark: _Toc179632674][bookmark: _Toc152045656]6. 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
[bookmark: _Toc152042435][bookmark: _Toc144974625][bookmark: _Toc477954945][bookmark: _Toc241486308][bookmark: _Toc179632675][bookmark: _Toc152045657]6.1 承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
6.1.2发包人承担修建临时设施的费用的范围：按通用条款规定。 
需要发包人办理申请手续和承担相关费用的临时占地：按通用条款规定。
[bookmark: _Toc241486309][bookmark: _Toc179632676][bookmark: _Toc152045658][bookmark: _Toc152042436][bookmark: _Toc144974626][bookmark: _Toc477954946]6.2 发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
发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按通用条款规定。
[bookmark: _Toc152042438][bookmark: _Toc144974628][bookmark: _Toc477954947][bookmark: _Toc241486310][bookmark: _Toc179632678][bookmark: _Toc152045660]6.4 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专用于合同工程
6.4.1除为专用合同条款第4.1.8项约定的其他独立承包人和监理人指示的他人提供条件外,承包人运入施工场地的所有施工设备以及在施工场地建设的临时设施仅限于用于合同工程。
[bookmark: _Toc320981412][bookmark: _Toc241486311][bookmark: _Toc179632679][bookmark: _Toc152045661][bookmark: _Toc152042439][bookmark: _Toc477954948][bookmark: _Toc144974629]7. 交通运输
[bookmark: _Toc241486312][bookmark: _Toc179632680][bookmark: _Toc152045662][bookmark: _Toc152042440][bookmark: _Toc144974630][bookmark: _Toc477954949]7.1 道路通行权和场外设施
取得道路通行权、修建场外设施权并承担相关费用的办理人：                    。
[bookmark: _Toc152042441][bookmark: _Toc144974631][bookmark: _Toc477954950][bookmark: _Toc152045663][bookmark: _Toc241486313][bookmark: _Toc179632681]7.2 场内施工道路
7.2.1施工所需的场内临时道路和交通设施的修建、维护、养护和管理人：按通用条款规定。
7.2.2发包人和监理人有权无偿使用承包人修建的临时道路和交通设施，不需要交纳任何费用。
[bookmark: _Toc152042443][bookmark: _Toc144974633][bookmark: _Toc179632683][bookmark: _Toc152045665][bookmark: _Toc477954951][bookmark: _Toc241486314]7.4 超大件和超重件的运输
[bookmark: _Toc152045666][bookmark: _Toc179632684][bookmark: _Toc144974634][bookmark: _Toc152042444]运输超大件或超重件所需的道路和桥梁临时加固改造等费用的承担人：承包人。
[bookmark: _Toc152045668][bookmark: _Toc152042446][bookmark: _Toc144974636][bookmark: _Toc477954952][bookmark: _Toc179632686][bookmark: _Toc320981413][bookmark: _Toc241486315]8. 测量放线
[bookmark: _Toc179632687][bookmark: _Toc241486316][bookmark: _Toc152042447][bookmark: _Toc152045669][bookmark: _Toc144974637][bookmark: _Toc477954953]8.1 施工控制网
8.1.1发包人提供测量基准点、基准线和水准点及其书面资料的期限：开工前
承包人测设施工控制网的要求：开工前承包人将有关控制网资料报监理工程师批准后才能开工。
承包人将施工控制网资料报送监理人审批的期限：开工前。
[bookmark: _Toc179632691][bookmark: _Toc152045673][bookmark: _Toc152042451][bookmark: _Toc144974641][bookmark: _Toc477954954][bookmark: _Toc320981414][bookmark: _Toc241486317]9. 施工安全、治安保卫和环境保护
[bookmark: _Toc152045675][bookmark: _Toc179632693][bookmark: _Toc241486318][bookmark: _Toc144974643][bookmark: _Toc477954955][bookmark: _Toc152042453]9.2 承包人的施工安全责任
9.2.1承包人向监理人报送施工安全措施计划的期限：开工前
[bookmark: _Toc241486319][bookmark: _Toc179632694][bookmark: _Toc152045676][bookmark: _Toc152042454][bookmark: _Toc477954956][bookmark: _Toc144974644]9.3 治安保卫
[bookmark: _Toc179632695][bookmark: _Toc152045677][bookmark: _Toc152042455][bookmark: _Toc144974645]9.3.1承包人应当负责统一管理施工场地的治安保卫事项，履行合同工程的治安保卫职责。
9.3.3施工场地治安管理计划和突发治安事件紧急预案的编制责任人：             。
[bookmark: _Toc477954957][bookmark: _Toc241486320][bookmark: _Toc179632697][bookmark: _Toc152045679][bookmark: _Toc152042457][bookmark: _Toc144974647]9.4 环境保护
9.4.2 施工环保计划报送监理人审批的时间：开工前。
[bookmark: _Toc320981415][bookmark: _Toc477954958][bookmark: _Toc241486321]10. 进度计划
[bookmark: _Toc144974648][bookmark: _Toc477954959][bookmark: _Toc179632698][bookmark: _Toc241486322][bookmark: _Toc152042458][bookmark: _Toc152045680]10.1 合同进度计划
（1）承包人应当在收到监理人按照通用合同条款第11.1.1项发出的开工通知后7天内，编制详细的施工进度计划和施工方案说明并报送监理人。承包人编制施工进度计划和施工方案说明的内容：应包含更详细的分阶段或分项进度计划               ，施工进度计划中还应载明要求发包人组织设计单位进行阶段性工程设计交底的时间。
（2）监理人批复或对施工进度计划和施工方案说明提出修改意见的期限：自监理人收到承包人报送的相关进度计划和施工方案说明后14天内。
（3）承包人编制分阶段或分项施工进度计划和施工方案说明的内容：   包含日进度和施工工序说明。
承包人报送分阶段或分项施工进度计划和施工方案说明的期限  开工前三天 。
[bookmark: _Toc152045681][bookmark: _Toc144974649][bookmark: _Toc477954960][bookmark: _Toc152042459][bookmark: _Toc241486323][bookmark: _Toc179632699]10.2 合同进度计划的修订
（1）承包人报送修订合同进度计划申请报告和相关资料的期限：  开工前五天 。
（2）监理人批复修订合同进度计划申请报告的期限：  三天 。
（3）监理人批复修订合同进度计划的期限：  三天 。
[bookmark: _Toc320981416][bookmark: _Toc241486324][bookmark: _Toc179632700][bookmark: _Toc152045682][bookmark: _Toc152042460][bookmark: _Toc477954961][bookmark: _Toc144974650]11. 开工和竣工
[bookmark: _Toc152042463][bookmark: _Toc144974653][bookmark: _Toc241484597][bookmark: _Toc241459701][bookmark: _Toc179632703][bookmark: _Toc152045685][bookmark: _Toc477954962][bookmark: _Toc152045689][bookmark: _Toc152042467][bookmark: _Toc144974658][bookmark: _Toc179632707]11.3 发包人的工期延误
(7) 因发包人原因不能按照监理人发出的开工通知中载明的开工日期开工。除发包人原因延期开工外，发包人造成工期延误的其他原因还包括：                                   
                                                                            等延误承包人关键线路工作的情况。
[bookmark: _Toc152045686][bookmark: _Toc179632704][bookmark: _Toc241484598][bookmark: _Toc241459702][bookmark: _Toc477954963][bookmark: _Toc144974654][bookmark: _Toc152042464]11.4 异常恶劣的气候条件
[bookmark: _Toc179632705][bookmark: _Toc144974655][bookmark: _Toc152042465][bookmark: _Toc152045687]异常恶劣的气候条件的范围和标准：  辽宁省《气象灾害、定义与分级》中规定的中度以上危害 。
[bookmark: _Toc241459703][bookmark: _Toc241484599][bookmark: _Toc477954964]11.5 承包人的工期延误
由于承包人原因造成不能按期竣工的，在按合同约定确定的竣工日期（包括按合同延长的工期）后7天内，监理人应当按通用合同条款第23.4.1项的约定书面通知承包人,说明发包人有权得到按本款约定的下列标准和方法计算的逾期竣工违约金，但最终违约金的金额不应超过本款约定的逾期竣工违约金最高限额。监理人未在规定的期限内发出本款约定的书面通知的，发包人丧失要求逾期竣工违约金的权利。
逾期竣工违约金的计算标准：                                                。
逾期竣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                                       。 
逾期竣工违约金最高限额：                                           。
[bookmark: _Toc320981417][bookmark: _Toc241486329][bookmark: _Toc477954965]12. 暂停施工
[bookmark: _Toc152045690][bookmark: _Toc241486330][bookmark: _Toc179632708][bookmark: _Toc477954966][bookmark: _Toc152042468][bookmark: _Toc144974659]12.1 承包人暂停施工的责任
（5）承包人承担暂停施工责任的其他情形：                                    
                                                                              。
[bookmark: _Toc320981418][bookmark: _Toc241486331][bookmark: _Toc179632713][bookmark: _Toc144974664][bookmark: _Toc477954967][bookmark: _Toc152045695][bookmark: _Toc152042473][bookmark: _Toc179632715][bookmark: _Toc152045697][bookmark: _Toc152042475][bookmark: _Toc144974666]13. 工程质量
[bookmark: _Toc241486332][bookmark: _Toc477954968]13.2 承包人的质量管理
[bookmark: _Toc152045698][bookmark: _Toc152042476][bookmark: _Toc144974667][bookmark: _Toc179632716]13.2.1承包人向监理人提交工程质量保证措施文件的期限   。
监理人审批工程质量保证措施文件的期限：    。
[bookmark: _Toc477954969][bookmark: _Toc241486333]13.3 承包人的质量检查
[bookmark: _Toc152042477][bookmark: _Toc152045699][bookmark: _Toc144974668][bookmark: _Toc179632717]承包人向监理人报送工程质量报表的期限：      。
[bookmark: _Toc179632718][bookmark: _Toc152045700][bookmark: _Toc152042478][bookmark: _Toc144974669]承包人向监理人报送工程质量报表的要求：    。
监理人审查工程质量报表的期限：    。
[bookmark: _Toc477954970][bookmark: _Toc241486334]13.4 监理人的质量检查
承包人应当为监理人的检查和检验提供方便，监理人可以进行察看和查阅施工原始记录的其他地方包括：        。
[bookmark: _Toc477954971][bookmark: _Toc241486335]13.5 工程隐蔽部位覆盖前的检查
13.5.1 监理人对工程隐蔽部位进行检查的期限：     。
[bookmark: _Toc320981419][bookmark: _Toc241486336][bookmark: _Toc179632724][bookmark: _Toc144974675][bookmark: _Toc477954972][bookmark: _Toc152045706][bookmark: _Toc152042484]15. 变更
[bookmark: _Toc152045707][bookmark: _Toc152042485][bookmark: _Toc144974676][bookmark: _Toc477954973][bookmark: _Toc241486337][bookmark: _Toc179632725]15.1 变更的范围和内容
应当进行变更的其他情形：  
发包人违背通用合同条款15.1（1）目的约定，将被取消的合同中的工作转由发包人或其他人实施的，承包人可向监理人发出通知，要求发包人采取有效措施纠正违约行为，发包人在监理人收到承包人通知后28天内仍不纠正违约行为的，应当赔偿承包人损失（包括合理的利润）并承担由此引起的其他责任。承包人应当按通用合同条款第23.1.1（1）目的约定，在上述28天期限到期后的28天内，向监理人递交索赔意向通知书,并按通用合同条款第23.1.1（2）目的约定，及时向监理人递交正式索赔通知书，说明有权得到的损失赔偿金额并附必要的记录和证明材料。发包人支付给承包人的损失赔偿金额应当包括被取消工作的合同价值中所包含的承包人管理费、利润以及相应的税金和规费。
[bookmark: _Toc241486338][bookmark: _Toc179632727][bookmark: _Toc152045709][bookmark: _Toc152042487][bookmark: _Toc144974678][bookmark: _Toc477954974]15.3 变更程序
15.3.2 变更估价
（1）承包人提交变更报价书的期限：  。
（3）监理人商定或确定变更价格的期限：  。
（4）收到变更指示后，如承包人未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交变更报价书的，监理人可自行决定是否调整合同价款和调整的具体金额（如果监理人决定调整）。
[bookmark: _Toc152042488][bookmark: _Toc144974679][bookmark: _Toc477954975][bookmark: _Toc152045710][bookmark: _Toc241486339][bookmark: _Toc179632728]15.4 变更的估价原则
因变更引起价格调整的其他处理方式：  按通用条款规定。
[bookmark: _Toc179632729][bookmark: _Toc152045711][bookmark: _Toc152042489][bookmark: _Toc144974680][bookmark: _Toc477954976][bookmark: _Toc241486340]15.5 承包人的合理化建议
15.5.2对承包人提出合理化建议的奖励方法： 双方商定。
[bookmark: _Toc152045714][bookmark: _Toc152042492][bookmark: _Toc144974683][bookmark: _Toc477954977][bookmark: _Toc241486341][bookmark: _Toc179632732]15.8 暂估价
15.8.1按合同约定应当由发包人和承包人采用招标方式选择专项承包商或专业分包人的，应当由承包人作为招标人，依法组织招标工作并接受有管辖权的建设工程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的监督。与组织招标工作有关的费用应当被认为已经包括在承包人的签约合同价（投标总报价）中：
（1）在任何招标工作启动前，承包人应当提前至少 14天编制招标工作计划并通过监理人报请发包人审批，招标工作计划应当包括招标工作的时间安排、拟采用的招标方式、拟采用的资格审查方法、主要招标过程文件的编制内容、对承包商的资格条件要求、评标标准和方法、评标委员会组成、是否编制招标控制价和（或）标底以及招标控制价和（或）标底编制原则，发包人应当在监理人收到承包人报送的招标工作计划后 7天内给予批准或者提出修改意见。承包人应当严格按照经过发包人批准的招标工作计划开展招标工作。
（2）承包人应当在发出招标公告（或者资格预审公告或者投标邀请书）、资格预审文件和招标文件前至少  14 天，分别将相关文件通过监理人报请发包人审批，发包人应当在监理人收到承包人报送的相关文件后 7 天内给予批准或者提出修改意见，经发包人批准的相关文件，由承包人负责誊清整理并准备出开展实际招标工作所需要的份数，通过监理人报发包人核查并加盖发包人印章，发包人在相关文件上加盖印章只表明相关文件经过发包人审核批准。最终发出的文件应当分别报送一份给发包人和监理人备查。
（3）如果发、承包任何一方委派评标代表，评标委员会应当由七人以上单数构成。除发包人或者承包人自愿放弃委派评标代表的权利外，招标人评标代表应当分别由发包人和承包人等额委派。
（4）设有标底的，承包人应当在开标前提前48小时将标底报发包人审核认可，发包人应当在收到承包人报送的标底后24小时内给予批准或者提出修改意见。承包人和发包人应当共同制定标底保密措施，不得提前泄露标底。标底的最终审核和决定权属于发包人。
（5）设有招标控制价的，承包人应当在招标文件发出前提前7天将招标控制价报发包人审核认可，发包人应当在收到承包人报送的招标控制价后72小时内给予认可或者提出修改意见。招标控制价的最终审核和决定权属于发包人，未经发包人认可，承包人不得发出招标文件。
（6）承包人在收到相关招标项目评标委员会提交的评标报告后，应当在24小时内通过监理人转报发包人核查，发包人应当在监理人收到承包人报送的评标报告后48小时内核查完毕，评标报告经过发包人核查认可后，承包人才可以开始后续程序，依法确定中标人并发出中标通知书。
（7）承包人与专业分包人或者专项承包商订立合同前 20 天，应当将准备的用于正式签定的合同文件通过监理人报发包人审核，发包人应当在监理人收到相关文件后 10 天内给予批准或者提出修改意见，承包人应当按照发包人批准的合同文件签订相关合同，合同订立后 7 天内，承包人应当将其中的两份副本报送监理人，其中一份由监理人报发包人留存。
（8）发包人对承包人报送文件进行审批或提出的修改意见应当合理，并符合现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9）承包人违背本项上述约定的程序或者未履行本项上述约定的报批手续的，发包人有权拒绝对相关专业工程或者涉及相关专项供应的材料和工程设备的工程进行验收和拨付相应工程款项，所造成的费用增加和（或）工期延误由承包人承担。发包人未按本项上述约定履行审批手续的，所造成的费用增加和（或）工期延误由发包人承担。
15.8.3发包人在工程量清单中给定暂估价的专业工程不属于依法必须招标的范围或者未达到规定的规模标准的，其最终价格的估价人为：              或者按照下列约定：      。
[bookmark: _Toc320981420][bookmark: _Toc241486342][bookmark: _Toc179632733][bookmark: _Toc477954978][bookmark: _Toc152045715][bookmark: _Toc144974684][bookmark: _Toc152042493]16. 价格调整
[bookmark: _Toc152045716][bookmark: _Toc241486343][bookmark: _Toc179632734][bookmark: _Toc477954979][bookmark: _Toc144974685][bookmark: _Toc152042494]16.1 物价波动引起的价格调整
物价波动引起的价格调整方法：                                           。
[bookmark: _Toc179632736][bookmark: _Toc320981421][bookmark: _Toc152045718][bookmark: _Toc152042497][bookmark: _Toc144974689][bookmark: _Toc477954980][bookmark: _Toc241486344]17. 计量与支付
[bookmark: _Toc152045719][bookmark: _Toc152042498][bookmark: _Toc144974690][bookmark: _Toc477954981][bookmark: _Toc241486345][bookmark: _Toc179632737]17.1 计量
17.1.2 计量方法
工程量计算规则执行国家标准《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08）或其适用的修订版本。除合同另有约定外，承包人实际完成的工程量按约定的工程量计算规则和有合同约束力的图纸进行计量。
17.1.3 计量周期
（1）本合同的计量周期为月，每月      日为当月计量截止日期（不含当日）和下月计量起始日期（含当日）。
（2）本合同       （执行（采用单价合同形式时）/不执行（采用总价合同形式时））通用合同条款本项约定的单价子目计量。总价子目计量方法按专用合同条款第17.1.5项总价子目的计量                     （支付分解报告/按实际完成工程量计量）。
17.1.5 总价子目的计量—支付分解报告
总价子目按照有合同约束力的支付分解表支付。承包人应根据合同条款第10条约定的合同进度计划和总价子目的总价构成、费用性质、计划发生时间和相应工作量等因素对各个总价子目的总价按月进行分解，形成支付分解报告。承包人应当在收到经过监理人批复的合同进度计划后7天内，将支付分解报告以及形成支付分解报告的分项计量和总价分解等支持性资料报监理人审批，监理人应当在收到承包人报送的支付分解报告后7天内给予批复或提出修改意见，经监理人批准的支付分解报告为有合同约束力的支付分解表。支付分解表应根据合同条款第10.2款约定的修订合同进度计划进行修正，修正的程序和期限应当依照本项上述约定，经修正的支付分解表为有合同约束力的支付分解表。
（1）总价子目的价格调整方法：                                              。
（2）列入每月进度付款申请单中各总价子目的价值为有合同约束力的支付分解表中对应月份的总价子目总价值。
（3）监理人根据有合同约束力的支付分解表复核列入每月进度付款申请单中的总价子目的总价值。
（4）除按照第15条约定的变更外，在竣工结算时总价子目的工程量不应当重新计量，签约合同价所基于的工程量即是用于竣工结算的最终工程量。
[bookmark: _Toc179632738][bookmark: _Toc152045720][bookmark: _Toc152042499][bookmark: _Toc144974691]17.1.5 总价子目的计量--按实际完成工程量计量
（1）总价子目的价格调整方法：                                              。总价子目的计量和支付应以总价为基础，对承包人实际完成的工程量进行计量，是进行工程目标管理和控制进度款支付的依据。
（2）承包人在专用合同条款第17.1.3（1）目约定的每月计量截止日期后，对已完成的实体性消耗子目（包括在工程量清单中给出具体工程量的非实体性消耗子目），按照专用合同条款第17.1.2项约定的计量方法进行计量，对已完成的非实体性消耗的子目按其总价构成、费用性质和实际发生比例进行计量，向监理人提交进度付款申请单、已完成工程量报表和有关计量资料。
（3）监理人对承包人提交的工程量报表进行复核，以确定实际完成的工程量。对数量有异议的，可要求承包人进行共同复核。承包人应协助监理人进行复核并按监理人要求提供补充计量资料。承包人未按监理人要求参加复核，监理人复核或修正的工程量视为承包人实际完成的工程量。
（4）监理人应在收到承包人提交的工程量报表后的7天内进行复核，监理人未在约定时间内复核的，承包人提交的工程量报表中的工程量视为承包人实际完成的工程量，据此计算工程价款。
（5）除按照第15条约定的变更外，在竣工结算时总价子目的工程量不应当重新计量，签约合同价所基于的工程量即是用于竣工结算的最终工程量。
[bookmark: _Toc241486346]17.2 预付款
17.2.1 预付款
（1）预付款额度
实体性消耗部分的预付款额度：                                             。 
非实体性消耗部分预付款额度：                                            。 
  其中：安全文明施工费用预付额度：                              。
（2）预付办法
预付款预付办法：        。
预付款的支付时间：   。
安全文明施工费用的预付不受上述预付办法和支付时间约定的制约，发包人应当在不迟于通用合同条款第11.1.1项约定的开工日期前的7天内将安全文明施工费用的预付款一次性拨付给承包人。
发包人逾期支付合同约定的预付款，除承担通用合同条款第22.2款约定的违约责任外，还应向承包人支付按专用合同条款第17.3.3(2)目约定的标准和方法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
17.2.2 预付款保函
预付款保函的金额与预付款金额相同。预付款保函的提交时间：无 。
17.2.3 预付款的扣回与还清
[bookmark: _Toc144974692][bookmark: _Toc152042500][bookmark: _Toc152045721][bookmark: _Toc179632739]预付款的扣回办法：无 。 
[bookmark: _Toc477954982][bookmark: _Toc241486347]17.3 工程进度付款
17.3.2进度付款申请单
进度付款申请单的份数：                                                    。
进度付款申请单的内容：                。 
17.3.3进度付款证书和支付时间
（2）发包人未按专用合同条款第17.2.1(2)目、通用合同条款第17.3.3(2)目、第17.5.2(2)目和第17.6.2(2)目约定的期限支付承包人依合同约定应当得到的款项，应当从应付之日起向承包人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承包人应当按通用合同条款第23.1（1）目的约定，在最终付款期限到期后28天内，向监理人递交索赔意向通知书,说明有权得到按本款约定的下列标准和方法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承包人要求发包人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不影响承包人要求发包人承担通用合同条款第22.2款约定的其他违约责任的权利。
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计算标准为                                               。
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为                                                
                                                                          。
[bookmark: _Toc152042501][bookmark: _Toc144974693][bookmark: _Toc152045722][bookmark: _Toc241486348][bookmark: _Toc179632740](5) 工程款（进度款）支付
                                
17.4 质量保证金
[bookmark: _Toc144974694][bookmark: _Toc179632741][bookmark: _Toc152045723][bookmark: _Toc152042502]17.4.1质量保证金由监理人从第一个付款周期开始按进度付款证书确认的已实施工程的价款、根据合同条款第15条增加和扣减的变更金额、根据合同条款第23条增加和扣减的索赔金额以及根据合同应增加和扣减的其他金额（不包括预付款的支付、返还、合同条款第16条约定的价格调整金额、此前已经按合同约定支付给承包人的进度款以及已经扣留的质量保证金）的总额的百分之三（3%）扣留，直至质量保证金累计扣留金额达到签约合同价的百分之三（3%）为止。
[bookmark: _Toc477954983][bookmark: _Toc241486349]17.5 竣工结算
[bookmark: _Toc152045724][bookmark: _Toc152042503][bookmark: _Toc144974695][bookmark: _Toc179632742]17.5.1竣工付款申请单
承包人提交竣工付款申请单的份数：     。
承包人提交竣工付款申请单的期限：        。
竣工付款申请单的内容：         。

[bookmark: _Toc241486350][bookmark: _Toc477954984]17.6 最终结清
17.6.1最终结清申请单
承包人提交最终结清申请单的份数：      。
承包人提交最终结清申请单的期限：     。
[bookmark: _Toc320981422][bookmark: _Toc241486351][bookmark: _Toc179632743][bookmark: _Toc152045725][bookmark: _Toc152042504][bookmark: _Toc144974696][bookmark: _Toc477954985]18. 竣工验收
[bookmark: _Toc241486352][bookmark: _Toc179632745][bookmark: _Toc152045727][bookmark: _Toc152042506][bookmark: _Toc144974698][bookmark: _Toc477954986]18.2 竣工验收申请报告
（2）承包人负责整理和提交的竣工验收资料应当符合工程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或）城市建设档案管理机构有关施工资料的要求，具体内容包括：按《鞍山市政府采购合同履约验收管理办法》执行    。
竣工验收资料的份数：                                                      。
[bookmark: _Toc144974699][bookmark: _Toc179632746][bookmark: _Toc152045728][bookmark: _Toc152042507]竣工验收资料的费用支付方式：                                              。
[bookmark: _Toc241486353][bookmark: _Toc477954987]18.3 验收
18.3.5经验收合格的工程, 实际竣工日期为承包人按照第18.2款提交竣工验收申请报告或按照本款重新提交竣工验收申请报告的日期（以两者中时间在后者为准）。
[bookmark: _Toc152042509][bookmark: _Toc144974701][bookmark: _Toc477954988][bookmark: _Toc241486354][bookmark: _Toc179632748][bookmark: _Toc152045730]18.5 施工期运行
[bookmark: _Toc144974702][bookmark: _Toc152045731][bookmark: _Toc179632749][bookmark: _Toc152042510]18.5.1需要施工期运行的单位工程或设备安装工程：                            。
[bookmark: _Toc241486355][bookmark: _Toc477954989]18.6 试运行
[bookmark: _Toc144974703][bookmark: _Toc179632750][bookmark: _Toc152045732][bookmark: _Toc152042511]18.6.1工程及工程设备试运行的组织与费用承担
（1）工程设备安装具备单机无负荷试运行条件，由承包人组织试运行，费用由承包人承担。
（2） 工程设备安装具备无负荷联动试运行条件，由发包人组织试运行，费用由发包人承担。
（3）投料试运行应在工程竣工验收后由发包人负责，如发包人要求在工程竣工验收前进行或需要承包人配合时，应征得承包人同意，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bookmark: _Toc477954990][bookmark: _Toc241486356]18.7 竣工清场
18.7.1工程接收证书颁发后，承包人负责按照通用合同条款本项约定的要求对施工场地进行清理并承担相关费用，直至监理人检验合格为止。
[bookmark: _Toc179632751][bookmark: _Toc144974704][bookmark: _Toc152042512][bookmark: _Toc241486357][bookmark: _Toc477954991][bookmark: _Toc152045733]18.8 施工队伍的撤离
[bookmark: _Toc152045734][bookmark: _Toc152042513][bookmark: _Toc144974705][bookmark: _Toc179632752]缺陷责任期满时，承包人可以继续在施工场地保留的人员和施工设备以及最终撤离的期限：                                                                          
                                                                              。  
[bookmark: _Toc320981423][bookmark: _Toc241486358][bookmark: _Toc477954992]19. 缺陷责任与保修责任
[bookmark: _Toc179632759][bookmark: _Toc152045741][bookmark: _Toc152042520][bookmark: _Toc144974712][bookmark: _Toc477954993][bookmark: _Toc241486359]19.7 保修责任
（1）工程质量保修范围：      。
（2）工程质量保修期限：       
（3）工程质量保修责任：                                                    。
承包人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出具的质量保修书的主要内容应当与本款上述约定内容一致，并在向监理人报送合同条款第18.2款约定的竣工验收申请报告时，一并报送监理人。
[bookmark: _Toc320981424][bookmark: _Toc241486360][bookmark: _Toc179632760][bookmark: _Toc477954994][bookmark: _Toc144974713][bookmark: _Toc152042521][bookmark: _Toc152045742]20. 保险
[bookmark: _Toc144974714][bookmark: _Toc477954995][bookmark: _Toc152042522][bookmark: _Toc152045743][bookmark: _Toc179632761][bookmark: _Toc241486361]20.1 工程保险
[bookmark: _Toc179632762][bookmark: _Toc152045744][bookmark: _Toc152042523][bookmark: _Toc144974715]本工程 投保   (投保/不投保)工程保险。投保工程保险时，险种为：       ，并符合以下约定。
（1）投保人：      
（2）投保内容：                                                            。
（3）保险费率：由投保人与合同双方同意的保险人商定。
（4）保险金额：       。
（5）保险期限：      。
[bookmark: _Toc152045746][bookmark: _Toc152042525][bookmark: _Toc144974717][bookmark: _Toc477954996][bookmark: _Toc241486362][bookmark: _Toc179632764]20.4 第三者责任险
20.4.2保险金额：                                                       ，保险费率由承包人与发包人同意的保险人商定，相关保险费由承包人承担。 
[bookmark: _Toc179632765][bookmark: _Toc152045747][bookmark: _Toc152042526][bookmark: _Toc144974718][bookmark: _Toc477954997][bookmark: _Toc241486363]20.5 其他保险
承包人应为其施工设备、进场材料和工程设备等办理的保险：                    
                                                                          。
[bookmark: _Toc152042527][bookmark: _Toc144974719][bookmark: _Toc477954998][bookmark: _Toc241486364][bookmark: _Toc179632766][bookmark: _Toc152045748]20.6 对各项保险的一般要求
20.6.1保险凭证
承包人向发包人提交各项保险生效的证据和保险单副本的期限：                 
                                                                              。
20.6.4保险金不足的补偿
保险金不足以补偿损失时，承包人和发包人负责补偿的责任分摊：               
                                                                              。
[bookmark: _Toc320981425][bookmark: _Toc241486365][bookmark: _Toc179632767][bookmark: _Toc152045749][bookmark: _Toc152042528][bookmark: _Toc144974720][bookmark: _Toc477954999]21. 不可抗力
[bookmark: _Toc241486366][bookmark: _Toc179632768][bookmark: _Toc152045750][bookmark: _Toc152042529][bookmark: _Toc144974721][bookmark: _Toc477955000]21.1 不可抗力的确认
21.1.1通用合同条款第21.1.1项约定的不可抗力以外的其他情形： 。
不可抗力的等级范围约定：                                                  
                                                                              。
[bookmark: _Toc241486367][bookmark: _Toc179632770][bookmark: _Toc152045752][bookmark: _Toc152042531][bookmark: _Toc144974723][bookmark: _Toc477955001]21.3 不可抗力后果及其处理
21.3.1不可抗力造成损害的责任
不可抗力导致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费用增加和（或）工期延误等后果，由合同双方按通用合同条款第21.3.1项约定的原则承担。
[bookmark: _Toc241486368][bookmark: _Toc320981426][bookmark: _Toc179632780][bookmark: _Toc152045762][bookmark: _Toc152042541][bookmark: _Toc144974732][bookmark: _Toc477955002]24. 争议的解决
[bookmark: _Toc179632781][bookmark: _Toc152045763][bookmark: _Toc152042542][bookmark: _Toc144974733][bookmark: _Toc241486369][bookmark: _Toc477955003]24.1 争议的解决方式
[bookmark: _Toc144974734][bookmark: _Toc179632782][bookmark: _Toc152045764][bookmark: _Toc152042543]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合同双方友好协商不成、不愿提请争议组评审或者不愿接受争议评审组意见的，选择下列第 贰 种方式解决：
（壹）提请          仲裁委员会按照该会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合同双方均有约束力。
（贰）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bookmark: _Toc179632783][bookmark: _Toc152045765][bookmark: _Toc152042544][bookmark: _Toc144974735][bookmark: _Toc477955004][bookmark: _Toc241486370]24.3 争议评审
24.3.4争议评审组邀请合同双方代表人和有关人员举行调查会的期限：           。
24.3.5争议评审组在调查会后作出争议评审意见的期限：                      。
[bookmark: _Toc320981427][bookmark: _Toc477955005]25.补充条款
[bookmark: _Toc477955006]25.1合同价款的约定
25.1.1本合同价款采用固定单价合同
合同价款中包括的风险范围：
价格风险
价格风险包括：工期内人工、材料、机械等市场价格的变化；
合同价款中不包括的风险范围：（1）工程量清单中工程量误差；
（2）税金变化影响合同价款；
                            （3） 建设单位和设计单位对本项目图纸的改变及现场签证。
25.1.2因设计变更和现场签证所发生的工程量调整按实际考虑。
因设计变更和现场签证引起工程量清单的单价调整方法：
1. 清单中已有适用于变更工程的价格，按已有价格变更合同价款；
1. 清单中只有类似于变更工程的价格，可以参照类似价格变更合同价款；
1. 清单中没有适用于或类似于变更工程的价格，由承包人提出适当的变更价格，经建设单位和监理工程师确认后执行。
25.1.3承包人承担施工期间现场所有用水、用电及附加损耗发生的费用，不再要求发包人支付该项费用。
25.1.4承包人应按照国家及地方的相关法规为本项目的全部雇员办理意外伤害保险。
25.1.5承包人应按照国家及地方的相关法规为本项目的市外农民工办理工伤保险及基本医疗保险。
[bookmark: _Toc477955007]25.2合同份数
    双方约定合同正本份数：     份；副本份数：     份
[bookmark: _Toc477955008]25.3工程承包范围：施工图纸范围内的所有内容。


